xx学院2026年上半年团费收缴情况说明

按照《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的规定和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团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精神，根据《关于收缴2026年上半年团费的通知》要求，学院团委进行了2026年上半年团费收缴，以2026年6月初“智慧团建”系统录入团员情况为依据（不含保留团籍的党员），一般不低于最低测算标准（学生团员、农村团员每月0.2元）要求，现将我院2026年度上半年团费收缴测算说明如下。
截止2026年6月xx日，我院智慧团建中共计xx团支部，团员xx名，其中学生团员xx名，保留团籍的中共党员xx名。
按照学生团员每月0.2元，2026年上半年我院共需上缴团费：学生团员数xx名（扣除保留团籍的中共党员数）*0.2*6=xx（元）。
注：收缴团费按照智慧团建数据缴纳，学生党员可以扣除，教职工团员已缴纳2025年度团费，2026年度团费于下半年缴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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